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公开征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线索的

公  告

为切实整治物业服务领域行业乱象，杜绝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，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，提升群众满意度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线索。具体事项公告如下。
一、征集时间
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。
二、征集线索内容

（一）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。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、标准提供服务；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；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规搭建、占用消防通道、违规装修等行为未履行巡查发现、劝阻制止和报告职责；日常服务响应迟缓、处理不力，导致业主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；服务人员配备不足、专业能力欠缺，无法保障基本服务品质。

（二）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。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混乱、台账不清，收支不透明、不入账或账实不符；未经业主共同决定，擅自利用共有部分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活动；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未按规定定期向业主公示，或公示内容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规范；挪用、截留、侵占公共收益，未按规定单独建账或将收益转入专项账户；公共收益支出未经合规程序审批，用于与小区公共利益无关的项目等突出问题。

（三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问题。维修资金建账不规范，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；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、使用、增值收益和结存等情况；物业企业串通相关方抬高、虚增维修成本、截留、套取维修资金；主管部门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把关不严、未依法履行监督职责；业主委员会未经业主同意擅自使用维修资金或多报、虚报维修项目套取维修资金等问题。

（四）物业服务区域安全防范不到位问题。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行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责任；未建立规范的设施设备台账及运行、保养、维修档案；日常巡查流于形式，未及时发现和处理设施设备故障隐患；对电梯、消防、安防、给排水等关键系统的维护保养不到位、维修不及时，影响正常使用；未制定或未落实设施设备应急预案；未按规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维护或检测；对有限空间、外墙脱落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重大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、整改不到位、防范措施不落实等突出问题。

（五）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。群众反映强烈、故障频发、运行状况差且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范围、推进更新工作的问题。

（六）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。群众反映集中、矛盾突出的各类物业服务违规违约行为，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，无正当理由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、拒不按规定移交相关资料和财物；以停止供水、供电、供气，限购水电气，限制开启门禁、乘用电梯、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；未经业主共同决定或规划批准，擅自改变物业服务用房、业主委员会用房的使用用途和功能等突出问题。

三、征集线索方式

	属  地
	征集线索电话
	征集线索邮箱

	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工作专班办公室
	028-38102532
	mswyfw@163.com

	眉山天府新区
	028-36687221
	xqzhujian@126.com

	东坡区
	028-38201909
	407126283@qq.com

	彭山区
	028- 37631633
	1833091315@qq.com 

	仁寿县
	028-36228989
	ZBZXWYG@126.com

	洪雅县
	028-37556618
	hyzjj0708@163.com

	丹棱县
	028-37202615
	kyf183@sina.com

	青神县
	028-38861410
	417920045@qq.com


四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问题线索应真实、客观、准确，提供详细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时间、地点、具体情况及相关佐证材料，以便核查处理。

（二）问题线索反映人需提供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，我们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；严禁虚假、恶意举报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